
关于《泉州市市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

的政策解读

8 月 17 日，省应急厅印发了《福建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

管理办法（试行）》，为规范我市市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应急救援力量在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中的重要作

用，有序推动全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我局

初步拟定《泉州市市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为便于理解掌握《办法》内容，扎实做

好贯彻实施工作，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我国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统一

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初步

形成，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以军队应急专业

力量为突击、以专业救援队伍为协同、以社会力量为辅助的

中国特色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不断健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强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

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随着应急管理部印发

《“十四五”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和省应急管理厅印发

的《福建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

明确“十四五”期间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思路、目标及任务

要求，为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明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各级按照突发事件“分级响应”原则，针对可能应对的事故

灾害类型和级别，积极推进救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我市地处东南沿海，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水旱自然

灾害多发，各类事故灾害时有发生，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处于

打基础、补短板、抓规范、促提升的关键阶段，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为深入贯彻落实习应急管理部和省应

急厅关于应急管理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针对我市灾害事

故救援需要，制定了《办法》，明确建设市级队伍的工作思

路、建设标准、任务要求和保障措施。

二、制定《办法》依据

制定《办法》的主要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条例》《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福建省自然灾害防范

与救助管理办法》《福建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试

行）》等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此外，还参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

《应急管理部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基础规范》（2022 年第 6 号）

《“十四五”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福建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福建省应急救援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等国家、省政策文件的规定。

三、《办法》制定的过程

按照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统一指挥、高效救援的原则，

制定《办法》，推动加强市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先后 3 次



征求各市直部门、泉州消防支队和泉州三家高速公路公司意

见建议，各部门单位共提出 7 条意见建议，其中采纳了 6 条

意见，初步草拟完成《办法》。

四、《办法》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总则、队伍建设、指挥调动、救援行动、

规范管理、队伍保障和附则，共 7 章 43 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界定适用范围。《办法》明确市级应急救援队伍，

是指满足国家、省、市级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单位）相关建

设标准，由市应急管理局登记在册的在泉各行业、各地区应

急救援专业队和社会应急救援队。

二是队伍选定程序。《办法》明确了市级应急救援队伍

应具备 6 个基本条件，包括救援队伍人数、年龄、物资装备、

管理制度、响应能力等条件。市级应急救援队伍按照队伍申

报推荐、审核选定、命名公布的程序认定，由由市应急管理

局发文正式命名确认并向社会公布。市级应急救援队伍实行

动态管理，原则上每 3 年组织考核评估认定一次，市应急管

理局根据工作需要也不定期组织调整认定。

三是队伍指挥调动。《办法》明确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消

防、公安等部门统一指挥调度市级队伍参与重大及以上灾害

事故救援和跨县（市、区）救援。同时接受驻地人民政府、

本行业主管部门（单位）的调动指挥，执行相关抢险救援任

务。

四是参与救援行动。《办法》要求市级应急救援队伍应

建立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队伍随时响应拉动处置。市应急管



理局根据灾害事故救援需要，向市级队伍下达参与应急救援

调度指令。市级队伍到达灾害事故现场后，应及时向现场指

挥机构报到、受领任务，接受现场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调度。

五是队伍建设管理。对市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问题，《办

法》明确了市级应急救援队伍保持原有管理体制不变。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单位）根据各自在应急管理中的职责任务，

负责省级队伍的日常建设和管理。市应急管理局对市级队伍

实施业务指导、考核评定和指挥调度，协调组织开展联合训

练演练。

六是救援保障服务。为提升应急救援水平，《办法》明

确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应提

请市政府将市级队伍建设纳入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专项规

划，着眼遂行应急救援任务的需要，采取统筹应急类专项资

金、社会捐赠、政府补助等方式，按规定对市级队伍给予支

持。市级队伍可以通过社会捐赠、政府购买服务、基金会合

作、提供服务等方式，探索多种资金筹集渠道，为实现队伍

可持续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